乐工发〔2016〕19号
乐山市总工会关于广泛深入开展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乐山高新区工会，峨眉山景区、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企事业工会：
根据《四川省总工会关于广泛深入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川工函〔2016〕24号）要求，为进一步提高 全市职工对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市总工会决定在全市广泛深入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月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形势下，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针对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和规范运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以注重源头发动为先导、以坚持问题导向为指引，充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自身特点和优势，面向广大职工广泛宣传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一步增强广大职工依法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事业单位重视民主管理、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制意识、自觉意识，凝聚越是面临生产经营风险和困难越要坚持发挥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作用、实现企事业单位健康发展与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休戚相关、和谐双赢的普遍共识，大力营造各类企事业单位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良好氛围，为稳步推进创新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二、活动时间

2016年6月1日至30日，为期一个月。

三、重点内容

（一）广泛宣传《工会法》、《公司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国家法律对企事业单位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相关规定，促进企事业单位和广大职工牢固树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观念和意识。

（二）深入宣传《企业民主管理规定》、《四川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办法》等规章制度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实施意见》、《四川省创新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改革方案》、《 乐山市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规划（2015-2018）》、《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提质增效2014年-2017年工作规划》等工作部署，提高企事业单位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各项制度建制和运行的规范化水平。

（三）积极总结本地、本行业（系统）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先进单位可学习、可复制、可借鉴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着重宣传其取得的突出成效，发挥其典型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三、活动方式

（一）深入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进园区、进企业、进社区、进班组活动（简称“四进”活动）。要统筹安排社区（生活区）、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核心区、企业厂区和生产车间等职工密集区域，设立宣传站（点），向职工制发通俗易懂、直观明晰的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政策宣传资料；充分利用厂务公开栏、宣传橱窗、职工书屋、职工文体活动中心等宣传教育阵地，开设专题宣传栏，制作悬挂宣传横幅标语和看板展板；充分利用企业网站、内部OA管理系统、内部刊物、广播和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广泛刊发相关政策宣传信息动态；开通职工咨询热线电话，解答职工政策法律咨询，及时解疑释惑，回应职工诉求，积极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及时整改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程序不合规、落实不到位等现象，妥善调处侵害职工民主权利、损害职工切身利益的相关问题。

（二）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专题学习讨论和互动交流活动。 要组织职工特别是职工代表专题学习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在企事业单位车间、工段、科室、班组等基层生产经营管理组织单元，通过召开专题学习座谈会、民主生活会等方式，广泛组织职工进行专题学习讨论和互动交流，努力做到全员参与、全员学习，深入查摆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建设的短板和不足，促进企事业单位及广大职工对建立健全和规范运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的思想交融和互动交流，拓宽思路、取长补短、互促共进，探索制度建设和规范运行的新机制、新途径，推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制度机制日趋完善、改革创新持续深化、成果成效更加显著。

（三）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知识竞赛活动。 要结合企事业单位厂务公开、职工代表大会等实施办法（细则）实际，有计划、有步骤的在本地区范围内或企事业单位层面组织职工开展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知识竞赛活动（由省总工会拟定《四川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知识答卷》〈样题〉，可到省总工会网站民主管理栏目内下载），并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要高度重视“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月”活动，作为工会组织推进创新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制定活动实施方案，明确职责分工，细化具体事项内容，创新活动载体和形式，丰富活动内容，认真组织实施， 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二）突出重点，广泛覆盖。要把非公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两新”组织以及面临改革改制和转型升级特别是需要裁减、分流和安置职工的企业作为开展宣传活动的重点领域，促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建制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企业改革改制平稳有序推进，切实发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

（三）强化宣传，营造声势。各级工会要在“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月”期间，强化新闻宣传造势 ，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的作用，扎实有效地宣传活动举措和工作动态，提升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

（四）认真总结，体现成果。活动结束后，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系统工会、市属企事业单位工会要对活动开展情况认真总结，归纳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形成书面活动情况 报告并填写《2016年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于7月15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一并报送市总工会组宣部。
联系电话： 2133418
电子邮箱： lsszghzxb＠126.com

附件：2016年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乐山市总工会
2016年6月2日
附件

2016年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宣传月活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一、活动总体情况
	二、“四进”活动情况
	三、专题学习讨论和互动交流

活动情况
	四、知识竞赛活动情况

	宣传活动覆盖企事业单位总数（个）
	参与职工总人数（人）
	设立宣传站点数（个）
	发放政策宣传资料（份）
	职工政策法律咨询（条次）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整改落实（项次）
	职工专题学习座谈会或专题民主生活会（场次）
	覆盖企事业单位数（个）
	参与答卷职工人数（人）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6年6月2日印发


— 8 —
— 7 —

